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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中医药以其独

特的优势和作用，为维护

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武汉，一座底蕴

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城市，

在守正创新中寻求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武汉市医保

部门积极响应时代号召，

主动作为，不遗余力地支

持并促进中医药文化的

深度传承与广泛发展。

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不

仅强化了中医药在构建

人民健康保障体系中的

重要地位，更有力推动中

医药成为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的坚实屏障。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

程中，武汉市医保部门

将坚定不移地确立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导

向，不断深化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构建更加完

善、高效的医疗保障体

系，持续加大对我市中

医药发展的支持力度，

为武汉中医药事业的蓬

勃发展贡献坚实的医保

力量，让人民群众享有

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

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

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

得感与幸福感。

“通过试点，建立病种管理规范、合理设
定医保支付标准、完善医保付费制度，发挥医
保‘约束－引导－激励’机制优势，实现医患
保多方共赢。”

根据试点要求，我市各试点医疗机构
要根据 DRG 付费下的中医优势病种医保
付费的试点要求，完善业务管理制度和内
部绩效考核制度，健全以保证质量、控制成
本、规范诊疗、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为核心
的管理机制；严格把握出入院标准，遵从中
医诊疗方案辨证施治、合理诊疗；加强病案
质量管理，严格按照疾病诊断标准规范填
写中西医疾病名称、操作名称及相应代码，
并按照要求规范上传医保结算清单和项目
费用清单等信息。

我市卫健部门将加强对试点医疗机构中
医优势病种诊疗服务、病案质量、医疗安全等
的监管和评价；指导试点医疗机构加强对中
医优势病种诊疗行为的管理，确保试点医疗
机构严格按照收治标准、诊疗方案和出院疗
效评判标准等开展规范诊疗。

我市医保部门将动态完善中医优势病
种医保付费政策和监管措施，加强辖区中
医优势病种医保付费业务指导，加强对辖
区经办机构和试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的日
常管理。医保经办机构将完善经办规程，
将中医优势病种医保付费管理纳入定点协
议管理内容，做好相关医保费用结算工作，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医疗机构的费用审核
和稽核。

发挥医疗保障制度优势 多措并举护佑百姓健康

全力支持武汉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近年来，武汉市高度重视发挥医疗保障制度
优势对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作用，根据职
责权限，先后出台多项措施支持我市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为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
需求、推动健康武汉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药机构纳入
医保定点

我市医保部门积极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
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以及提供中医药
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和康复医院、安宁疗护中心、护理院以及养老
机构内设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按规定将符合条件，且申请纳入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范围的定点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范围，提升中医医疗机构区域辐射力。

探索将医疗机构“互联网+”中医药服务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

（二）规范中医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完善新增中医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政策。优先
对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开展立项评审，促进中医医

疗新技术进入临床应用，丰富中医价格项目。对
来源于古代经典、至今仍广泛应用、疗效确切的中
医传统技术以及创新性、经济性优势突出的中医
新技术，简化新增价格项目审核程序，开辟绿色通
道。

规范 中 医 医 疗 服 务 价 格 动 态 调 整 。 优 先
将功能疗效明显、患者广泛接受、特色优势突
出、体现劳务价值、应用历史悠久、成本和价格
明显偏离的中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调价范围，
分批、分类调整中医医疗服务价格，理顺比价
关系。支持我市特色中药药学服务，鼓励体现
中医药个性化治疗特点的膏、丹、丸、散等院内
中药剂型的开发和应用，支持开展基于传统特
色的中药饮片临方炮制药学服务，并纳入调价
范围。

规范中药饮片价格管理。按照我省要求，公
立医疗机构从正规渠道采购中药饮片，严格按照
实际购进价格顺加不超 25%销售。非饮片的中药
严格按照实际购进价格“零差率”销售。中药饮片
的具体范围以药品监管部门的定性为准。医疗机
构炮制使用的中药饮片、配制的中药制剂实行自
主定价。鼓励我市公立医疗机构采购的中药配方
颗粒纳入省级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交易，促进
交易公开透明。

（三）支持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和中药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根据医保药品目录管理权限，鼓励我市企业
自主研发创新性强、疗效确切、临床价值高的中成
药，鼓励企业申报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及时接受医疗机构申报，鼓励我市医疗机构
将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制剂、中药饮片及配方颗
粒纳入省医保支付范围。对已纳入医保目录的医
疗机构制剂，经有关部门批准允许在医联体中流
通使用，医保支付范围探索扩大至流通使用该医
疗机构制剂的医联体。

进一步拓展医保谈判药品中中成药用药保障
渠道。按规定将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中的中成药全
部纳入“双通道”管理，将参保患者用药的渠道拓
展到定点零售药店，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对国家
医保谈判药品中临床治疗周期长、疗程费用高、适
宜门诊治疗的中成药，通过专家评审程序，按规定
纳入我市“单独支付”药品目录，提升参保患者门
诊用药保障水平。

支持我市中医药特色优势医疗服务项目纳入
省医保诊疗项目目录。按要求落实医保诊疗项目
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临床需要和基金承受能力，

积极支持将临床使用广泛、疗效确切、中医药特色
优势突出的经省级医疗保障部门（或原价格主管
部门）已核定收费标准的中医诊疗项目按规定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四）积极推进符合中医特色的复合多
元支付方式

推进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 DRG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下中医优势病种医保付
费，分批遴选中医优势明显、治疗路径清晰、费用
明确的病种作为中医优势病种，适当提高中医优
势病种分值，及时将国家和省发布的中医优势病
种纳入按病种付费范围。按要求推进医保中医按
疗效价值付费，引导中西医同病同效同价。探索
遴选发病率高、基层具备诊疗能力的病种作为中
医基层病种，实施同城同病同价，提高我市基层医
疗机构提供适宜优质的中医药服务的积极性。适
当提高我市中医医疗机构、中医病种 DRG支付系
数和分值，充分体现中医药服务特点和优势。按
照要求对康复医疗、安宁疗护等需长期住院治疗
的中医优势病种，逐步探索按床日付费。根据国
家统一制定的日间病房病种目录，探索对治疗周
期长、风险可控、需持续治疗的中医病种，探索日
间中医医疗服务按病种支付，合理确定付费标准。

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鼓励我
市定点中医医疗机构在其诊疗范围内承担医保门
诊慢特病的诊疗，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慢特病防治
中的作用。按要求在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按人头付费，鼓励家庭医生提供中医药服
务，鼓励中医医师和有条件的中医诊所组建团队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引导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提供适宜的中医药服务。

对我市中医医疗机构牵头组建的紧密型医疗
联合体，按要求探索实行总额付费、结余留用、合
理超支分担的医保支付政策，推动优质中医药医
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全市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

（五）切实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管理

贯彻执行医保法律法规，加强对我市定点中
医药机构医保基金监督管理，防范中医药机构虚
假就医、住院、购药，虚开诊疗项目骗取医保基金
行为发生。利用医保智能监控、现场检查等手段
加强对定点中医药机构的监督监管，督促合理使
用医保基金，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压实医药机构主体责任，加强我市两定机构
的培训，推动监管的关口前移。制定我市医药机
构医保基金监管主体责任履行情况考评办法，加
强推进行业自律。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完善
医保、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监管机制，
充分发挥医保、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监管
优势，严厉查处欺诈骗保犯罪行为，推进我市中医
药机构落实基金使用主体责任，规范我市中医药
诊疗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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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16个中医优势病种纳入试点病种目录

我市综合医保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相关
医疗机构及专家意见，试点首批确立 16个中
医优势病种纳入我市中医药优势病种改革试
点病种目录，以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鼓
励医疗机构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据介绍，我市本次试点遴选的优势病
种，首先具有良好的基础，主要包括：中医
诊 断 可 对 应 ，TCD（经 颅 多 普 勒 超 声）和
ICD（国际疾病分类）编码对应关系明确，并
可 纳 入 武 汉 市 DRG 细 分 组 ；治 疗 费 用 稳
定，病例间费用偏离度不大，有利于医保支
付标准的制定；诊疗方案确切，临床实践的
路径方案较为成熟，治疗手段具有一定科

学性、代表性、合理性；临床治疗安全可控，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并被科学研究和临床应
用证实；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综合考虑病种
的地区分布、人群特性等因素，能够确保其
在广泛人群中的适用性和受益程度。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按照要求，
试点中医病种至少满足一项体现“比较优
势”的特色，比如治疗特色突出，在疾病治
疗过程中所使用的关键技术为中医技术，
并占有主导地位；或是治疗的比较优势明
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健康产出总体上
优势突出；此外，治疗疗效为医疗机构、患
者所公认，优于或至少等同于常规西医治
疗。

加大对中医药优势试点病种医保支付倾斜力度

“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作用，激发全市符合
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中医特色优势病种治疗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助力我市中医药事业发
展。”据介绍，本次试点改革，将在医保支付标
准上给予政策倾斜，引导和鼓励医疗机构使
用中医特色诊疗技术。

据介绍，我市将通过对中医优势试点病
种的医保结算历史数据测算并分析的基础
上，按照合理补偿成本、充分体现医疗技术和
医务人员劳务价值、大力支持中医药传承的
原则，适当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病种的系
数和分值，充分体现中医药服务特点和优

势。经临床专家论证后分病种设定分组权重
的激励调整系数，形成试点病种医保支付标
准。

试点病种的支付标准不应低于相对应的
DRG内科或非手术操作病组的支付标准，原
则上不高于相对应的 DRG 外科手术病组支
付标准。中医优势病种支付标准包括患者从
诊断入院到按标准出院发生的各项费用支
出，除此之外医疗机构不得另行收费。医保
部门将根据付费管理的实际和临床的发展，
对支付标准实施动态调整，不断完善中医优
势病种医保付费政策体系。

推动医患保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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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充分发挥医保制度优势，鼓励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中医药服务。图为10月19日上午，“2024年武汉市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江汉
区常青人才公园隆重开幕，市民纷纷来赶“健康集”。 柯志刚 摄

武汉市首批中医优势病种

医保付费改革试点病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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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疾病名称

文/胡琼之

中医主要操作

锁骨骨折手法整复术

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法整复术

肱骨大结节骨折手法整复术

肱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

肱骨髁上骨折手法整复术

肱骨髁间骨折手法整复术

肱骨内外髁骨折手法整复术

桡骨下端骨折手法整复术

桡尺骨干双骨折手法整复术

掌指骨骨折手法整复术

髌骨骨折手法整复术

胫骨髁骨折手法整复术

胫腓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

胫腓骨干骨折手法整复术

足部骨折手法整复术

足部骨折手法整复术

混合痔外剥内扎治疗

高位复杂肛瘘挂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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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锁骨骨折

肱骨上端骨折

肱骨干骨折

肱骨下端骨折

桡骨下端骨折

尺骨和桡骨骨干均骨折

掌骨骨折

髌骨骨折

胫骨上端骨折

胫骨骨干骨折

腓骨骨折

跖骨骨折

趾骨骨折

混合痔

高位肛瘘

复杂性肛瘘

直肠脱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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